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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采„2019‟44号  

 

 
山东省财政厅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
监管与使用的通知 

 

各市财政局，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财政金融局，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进一步提高评审专家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，切实解决部分

专家在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中的不公正问题，根据《山东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鲁财

采„2018‟66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对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监管

与使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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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源头管控，严格评审专家选聘审核 

财政部门应当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原则，严格评审专家

选聘入库审核，把好专家入口关。对提供虚假信息、评审能力不足、

规避监管的申请人，应当坚决拒绝其入库，维护评审专家选聘工作

的权威性和严肃性。加大资格审查力度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及采购

代理机构的在职工作人员不得申请成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。 

二、建立共享机制，扩充评审专家选聘资源 

进一步充实我省专家库资源，弥补部分专业专家数量不足的

“短板”，逐步探索与周边省（区、市）建立评审专家共享机制。

建立省外评审专家分库，根据我省评审专家需求情况，面向全国

征集部分高学历、高职称、高信誉的优秀评审专家，进一步增加

我省评审专家数量，提升评审专家素质。 

三、建立学习制度，提升评审专家素质操守 

为切实提高评审专家业务素质，强化对评审专家的政府采购

法律法规培训，建立评审专家常态化学习机制。在“中国山东政

府采购网”开辟评审专家学习栏目，实行评审专家时时学习、每

季度检测，切实提高评审水平。未参加学习检测或检测成绩不达

标的评审专家，在补充完成学习检测前将被暂停评审抽取。建立

评审专家年度培训制度，专家的培训情况纳入考核评价体系。 

四、放宽使用权限，强化采购人的主体地位 

放宽采购人对评审专家的使用权限，明确采购人主体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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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符合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规

则的通知》（鲁财采„2017‟64 号）第二十条规定情形且属于公

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，需要自行选择确定评审专家的，经

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后即可实施，财政部门不再审核。优化专家库

系统的选择功能，逐步增加采购人（采购代理机构）在评审专家

抽取时对职称、年龄、地域等条件的选择权，为使用高素质评审

专家提供便利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

律法规规定的人员构成和比例组成评审委员会，评审委员会成员

中应当包括采购人代表。 

五、推进信息公开，完善阳光公正评审机制 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对政府采购有关事

项进行信息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在中标（成交）公告中，

应当分别公开每名评审委员会成员对各供应商的评分情况，并标

明评审委员会成员中评审专家和采购人代表身份。 

六、严格报酬制度，确保各方权责清晰明确 

采购人应当按照“谁使用、谁承担”的原则支付评审专家劳

务报酬，并根据年度政府采购项目情况，将年度评审专家劳务报

酬资金纳入单位预算管理，不得变相向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转

嫁负担。采购人代表作为评审委员会成员参与评审，属于正常履

职行为，不得领取报酬。 

评审专家不得超出标准索要高额报酬；不得要求报销额外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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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；更不得以不当利益为要挟，拒绝在评审报告上签字。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发现评审专家有以上行为时，应当向评审项目所属

同级财政部门报告，一经查实，财政部门应将评审专家解聘出库。 

七、履行主体责任，做好评审专家考核评价 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在评审活动结束后，应当认真履行评

价主体职责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评审专家履职情况的客观反

映、量化打分，并对评价结果负责。评价主体逾期未评价，造成

专家库抽取功能被锁定的，财政部门自收到解锁申请之日起，1

个月内将暂停为其解锁。 

评审专家评价以单个项目为基础，采取“主体参与、单项计

分、滚动评价、年度考核”方式，单次计算评价量化得分，动态

统计近 10次评价结果，年度汇总累计评价得分并结合信用记录、

不良行为、处理处罚等情况形成年度考核结果。 

八、用好评价结果，实现评审专家优胜劣汰 

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切实加强对评审专家评价结

果的应用。对评审专家年度评审工作中出现不合格评价的，专

家库自动对评审专家进行预警，财政部门视情况对其进行约谈。

评价结果为优秀的，纳入优秀专家池，优先随机抽取。聘期内

出现 1 次（含）以上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，不予续聘。同时，加

强对评审专家不良行为记录的管理和使用。对受到刑事处罚、

失信或者因失信被有关部门提起联合惩戒的评审专家，应当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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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解聘出库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财政厅 

2019年 8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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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8 月 30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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